
主板、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条件对比 
 

条件 A 股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 

主体资格 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年限  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3年以上(有限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

股份公司可连续计算) 

盈利要求  

 

（1）最近 3 个会计

年度净利润均为正

数且累计超过人民

币 3,000 万元，净利

润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较低者为

计算依据； 

（2）最近 3 个会计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累

计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或者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

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3）最近一期不存

在未弥补亏损； 

(1)最近 3 个会计年

度净利润均为正且

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2)最近 3 个会计年

度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累计

超过人民币 5000 万

元；或者最近 3 个

会计年度营业收入

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3)最近一期末无形

资产占净资产的比

例不高于 20%； 

最近一期末不存在

未弥补亏损。 

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

净利润累计不少于 1000 万元，

且持续增长；或者最近一年盈

利，且净利润不少于 500 万元，

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 5000

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

率均不低于 30％。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注：上述要求为选择性标准，

符合其中一条即可） 

资产要求  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

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

例不高于 20% 

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两千

万元 

股本要求  

 

发行前股本总额不

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发行前股本总额不

少于人民币 3000 万

元；发行后股本总

额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企业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 

主营业务要求  最近 3 年内主营业

务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 

完整的业务体系，

直接面向社会独立

经营的能力。 

发行人应当主营业务突出。同

时，要求募集资金只能用于发

展主营业务 

董事及管理层 最近 3 年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最近 2 年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实际控制人  最近 3 年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最近 2 年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更 

同业竞争  发行人的业务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同业竞争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

在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  不得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 不得有严重影响公司独立性或



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

情形 

者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 

成长性与创新

能力  

无 发行人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具

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科

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

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请参考“两高五新”，即高科

技：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增长：企业增长高于国家经

济增长，高于行业经济增长；

新经济：1）互联网与传统经济

的结合 2）移动通讯 3）生物

医药； 

新服务：新的经营模式（例如

1）金融中介 2）物流中介 3）

地产中介）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

用,资源的综合利用； 

新材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

材料；节约资源的材料； 

新农业：具有农业产业化；提

高农民就业、收入的) 

募集资金用途 应当有明确的使用方向，原则上用于主营

业务 

应当具有明确的用途，且只能

用于主营业务 

限制行为  （1） 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

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

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 

（2） 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

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 

（3） 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

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4） 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

收益 

（5） 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

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

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6） 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

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1） 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

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

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

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 

（2） 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

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

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

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3） 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

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

等重要资产或者技术的取得或

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

险 

（4） 发行人最近一年的营业

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有

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

依赖 

（5） 发行人最近一年的净利



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以外的投资收益 

（6） 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

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情形 

违法行为  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

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或者有关

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但目前

仍处于持续状态；最近 36 个月内无其他

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最近 3 年内不存在

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及其股东最近 3 年内不

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

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

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 年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的情形  

 

发审委  设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25 人 设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加

大行业专家委员的比例，委员

与主板发审委委员不互相兼

任。 

（相关内容将在修订后的《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办法》中得到体现）

初审征求意见  征求省级人民政府、国家发改委意见 无 

保荐人持续督

导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的期间为

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2个完整会

计年度；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持续督导的期间为证券上市当年

剩余时间及其后 2 个完整会计年度。持续

督导的期间自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 

在发行人上市后 3 个会计年度

内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相关内容将在修订后的《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办法》中得到体现）

创业板其他要

求  

 

 1、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

惠不存在严重依赖； 

2、在公司治理方面参照主板上

市公司从严要求，要求董事会

下设审计委员会，并强化独立

董事履职和控股股东责任； 

3、要求保荐人对公司成长性、

自主创新能力作尽职调查和审

慎判断，并出具专项意见； 

4、要求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对招

股说明书签署确认意见； 

5、要求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显

要位置做出风险提示，内容为

“本次股票发行后拟在创业板

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

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

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等特点，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波动风



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

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

决定”。 

6、不要求发行人编制招股说明

书摘要。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主板与中小板的上市要求只在盈利要求和股本要求上有所区别，

其他方面区别并不大。两者主要与创业板的要求有所区别。创业板要求企业更具有专一性，

并且具有“两高五新”的特点。总体来讲创业板的上市要求比较宽松，为一些新兴产业的企

业提供了融资渠道。 


